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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怖主义法》解读 

  一、什么是恐怖主义? 

  反恐法第三条：本法所称恐怖主义，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

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 

  二、什么是恐怖活动? 

  同样是反恐法第三条，写得很清楚，就不解释了。 

  反恐法第三条：本法所称恐怖活动，是指恐怖主义性质的下列行为： 

  (一)组织、策划、准备实施、实施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

会危害的活动的; 

  (二)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或者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的物品，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戴宣扬恐怖主义的

服饰、标志的; 

  (三)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 

  (四)为恐怖活动组织、恐怖活动人员、实施恐怖活动或者恐怖活动培训提供信息、资金、物资、劳务、技术、场所等支

持、协助、便利的; 

  (五)其他恐怖活动。 

  三、恐怖主义与宗教关系? 

  反恐法第四条：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煽动仇恨、煽动歧视、鼓吹暴力等极端主义，消除恐

怖主义的思想基础。 

  反恐法第六条：反恐怖主义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在反恐怖主义工作中，应当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风俗习惯，禁止任何基于地域、民族、宗教等理由的歧视性

做法。 

  四、谁是最高反恐机构? 

  答案是：设立反恐工作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反恐怖主义工作。感觉应该是国家反恐办，类似现在的国台办、

网信办。 

  反恐法第七条：国家设立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反恐怖主义工作。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县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立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在

上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的领导和指挥下，负责本地区反恐怖主义工作。 

  五、重点防范机构有哪些? 

  反恐一要反，同时还要防。哪些是重点防范机构，通过的反恐法明确要求对这些机构备案，并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但没

有明确具体是哪些机构。其实，查反恐法草案，对这些重点机构有明确界定，分 10 类。虽然通过的反恐法舍弃了这些，但

知道一下，还是必要的。 

  反恐法第三十一条：公安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将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较大以及遭受恐怖袭击可能造成重大的人身

伤亡、财产损失或者社会影响的单位、场所、活动、设施等确定为防范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报本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

构备案。 

   六、美国最反对什么? 

  这应该是指反恐法第八十四条。在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问：美国国务院担心中国反恐法将影响美对华贸易和投资，

也会使中国的言论和宗教自由受到限制。该法案还要求外国企业，特别是科技公司向中方提供关键数据，外国企业是否有理

由对此感到担忧?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答如下：中国的《反恐怖主义法》草案中，规定了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

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防范、调查恐怖活动提供技术接口和解密等技术支持，是完全合理的。这一规定不会限制企业的

合法经营活动，也不存在留“后门”问题，不会侵犯企业知识产权或者公民网络言论自由。希望美方尊重中方正常的立法活

动，不要搞“双重标准”。 

  第八十四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主管部门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一)未依照规定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进行防范、调查恐怖活动提供技术接口和解密等技术支持和协助的; 

  (二)未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停止传输、删除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保存相关记录，关闭相关网站或者

关停相关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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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未落实网络安全、信息内容监督制度和安全技术防范措施，造成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传播，情节严

重的。 

   七、设立反恐情报中心 

  美国 911 事件、法国 11·13 恐怖袭击，一个重大疏漏，就是反恐情报工作存在失职，所以反恐情报工作非常非常非常

重要。有鉴于此，反恐法第四十三和四十四条规定，在反恐办下设反恐情报中心，统筹反恐情报工作;同时，还要有更多的

“朝阳群众”。 

  反恐法第四十三条：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建立国家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实行跨部门、跨地区情报信息工作机

制，统筹反恐怖主义情报信息工作。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反恐怖主义情报信息搜集工作，对搜集的有关线索、人员、行动类情报信息，应当依照规定及时统一

归口报送国家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 

  地方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应当建立跨部门情报信息工作机制，组织开展反恐怖主义情报信息工作，对重要的情报信

息，应当及时向上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报告，对涉及其他地方的紧急情报信息，应当及时通报相关地方。 

  第四十四条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建立基层情报信息工作力量，提

高反恐怖主义情报信息工作能力。 

   八、优先保护什么? 

  答案自然是保护人身安全第一，这也是以人为本。 

  反恐法第六十条 应对处置恐怖事件，应当优先保护直接受到恐怖活动危害、威胁人员的人身安全。 

  第六十一条 恐怖事件发生后，负责应对处置的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可以决定由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下列一项或者

多项应对处置措施： 

  (一)组织营救和救治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以及采取其他救助措施; 

  (二)封锁现场和周边道路，查验现场人员的身份证件，在有关场所附近设置临时警戒线; 

  (三)在特定区域内实施空域、海(水)域管制，对特定区域内的交通运输工具进行检查; 

  (四)在特定区域内实施互联网、无线电、通讯管制; 

  (五)在特定区域内或者针对特定人员实施出境入境管制; 

  (六)禁止或者限制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有关场所，中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者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

产经营活动; 

  (七)抢修被损坏的交通、电信、互联网、广播电视、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 

  (八)组织志愿人员参加反恐怖主义救援工作，要求具有特定专长的人员提供服务; 

  (九)其他必要的应对处置措施。 

  采取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的应对处置措施，由省级以上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决定或者批准;采取前款第六项规

定的应对处置措施，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决定。应对处置措施应当明确适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并向

社会公布。 

   九、什么时候开枪? 

  以前一些恐怖事件造成重大伤亡，一个原因是迟迟不开枪。但随后有关部门即采取了有效的针对措施，一些果决行动也

极大打击了恐怖分子。反恐法对于使用武器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反恐法第六十二条 人民警察、人民武装警察以及其他依法配备、携带武器的应对处置人员，对在现场持枪支、刀具等

凶器或者使用其他危险方法，正在或者准备实施暴力行为的人员，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紧急情况下或者警告后可

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武器。 

   十、不当信息传播要坐牢 

  以前反恐信息发布比较简单，指定某些媒体报道，或者干脆国社独家报道，其他媒体采用。但随着媒体格局的变化，自

媒体兴起，有时恐怖事件发布后，相关信息会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当然，其中也不乏虚假信息。但根据反恐法，传播虚假信

息和不当信息，是犯法的，会被拘留 5-15 天!切记切记! 

  反恐法第六十三条 恐怖事件发生、发展和应对处置信息，由恐怖事件发生地的省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统一发布;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的恐怖事件，由指定的省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统一发布。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事件信息;不得报道、传播可能引起模仿的恐怖活动的实施细节;不得发布恐怖

事件中残忍、不人道的场景;在恐怖事件的应对处置过程中，除新闻媒体经负责发布信息的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批准外，

不得报道、传播现场应对处置的工作人员、人质身份信息和应对处置行动情况。 

  第九十条 新闻媒体等单位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事件信息，报道、传播可能引起模仿的恐怖活动的实施细节，发布恐怖事

件中残忍、不人道的场景，或者未经批准，报道、传播现场应对处置的工作人员、人质身份信息和应对处置行动情况的，由

公安机关处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

万元以下罚款。 


